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 

半年度评估报告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价值的认可，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奥普特”“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发布《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

回报”行动方案》，为公司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制定出明确的工作方向。

公司根据行动方案内容，积极开展和落实各项工作，2024 年半年度评估情况具

体如下： 

一、加大研发投入，持续迭代产品和技术，巩固公司在机器视觉领域的领先

优势 

奥普特是一家主要从事机器视觉核心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以机器视觉软硬件产品为主，依托机器视觉技术向传感器、运动

产品线延伸，用先进技术及产品助力客户的品质管控、降本增效，快速为客户提

供智能、前沿的自动化核心产品及解决方案。 

（一）持续研发投入，保持技术创新，拓展以机器视觉为核心的自动化零部

件产品线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自主创新，不断提高公司技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近 3 年及 2024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 13,710.57 万元、19,102.18 万元、

20,224.50 万元、10,996.2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5.67%、16.74%、

21.43%、21.05%。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研发人员 857 人，占公司总人数

的 30.91%。持续的研发投入，保证了公司在机器视觉领域的领先地位。 

2024 年上半年，国家第八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示名单出炉。公司以“机

器视觉光源”产品成功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020 至 2022 年间，

全球排名前 20 名的机器视觉光源企业中，公司分别以 13.45%、16.01%、20.53%

的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二位，国内市占率连续三年蝉联榜首。同时，奥普特在机

器视觉光源的照度、均匀性、稳定性等性能上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和创新，



2024 年半年度，为提升公司长期投资价值，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与全体

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治临先生、卢盛林先生提议公司实施 2024 年度中期分

红。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30 元（含税），合计拟派

发现金红利 15,890,609.15 元（含税）。本次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 2024 年半年度

合并报表中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4.02%。公司 2024 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共担共享风险利益，发挥“关键少数”积极作用，采用多种市值维护措

施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 

2024 年 3 月 29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卢治临先生、卢盛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学亮先生，分别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21,959 股、131,894 股、

41,713 股，增持金额分别为 1,215.29 万元、1,202.86 万元、323.04 万元，增

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0.10%、0.11%、0.03%。上述增持主体合计增

持 295,566 股，合计增持金额 2,741.19 万元，合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开承诺不减持 

2023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暨承诺

不减持的公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卢治临先生、卢盛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学亮先生、厦门千智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分别自愿承诺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未来 6 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转让或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承诺期间如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如有违反承诺的情形，因减

持股票所得收益将全部归公司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减持的公开承诺已

完成。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实施 2024 年度中期分红 

为提升公司长期投资价值，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

营发展成果，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卢治临先生、卢盛林先生提议公司实施 2024 年度中期分红，具体提议内

容如下： 

建议公司在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

远发展的前提下，制定并实施 2024 年度中期分红方案。以公司未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分红总额不超过 2024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0%。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结合自

身经营情况并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治临先生、卢盛林先生承诺将在相关会议审议

该事项时投赞成票。 

四、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积极开展投资者交流，传递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

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

制度》，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在公司官网、

公众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平台披露所有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产生

实质性影响的信息，保障股东知情权。 

2024 年上半年度，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体系，制定了《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等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同时，公

司通过上证路演中心召开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积极响应上

海证券交易所 2024 年“我是股东”走进上市公司活动，广泛邀请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行业分析师等参加。 

公司上半年度累计发布各类公告文件共 56 份，新制定公司制度 3 项，举办

业绩说明会 1 次，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18 份。同时，公司还通过官网的

投资者关系专栏、投资者关系邮箱、专线电话和上证 e 互动平台，通过增加自愿

披露公告数量、可视化财报等方式高质量披露公司信息，并保持与投资者的密切

沟通交流。 

五、持续完善公司治理 



（一）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健

全了“三会一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运作、合规经营，持续提升企业治理水平。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ESG 委员会，协助董事会履行其职责并

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其活动和决议。 

2024 年上半年，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修订了《公司章程》，并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工作细则》《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三项新制度。 

（二）安排董监高培训 

2024 年上半年，公司组织董监高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广东证监局、各级

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举办的各类相关培训，并积极参与了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等

相关培训，累计参与各项培训共 19 人次。保证董监高能尽职履责的同时，持续


